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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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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
：

2010-019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达机电

"

或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

103

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卢勤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授权代表

0

人。 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恒力泰公司

"

）符合

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三）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

营业务的情形；

（六）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有效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七）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

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保持独立性的有关规定；

（八）有利于公司形成和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九）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预案

>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内容进行了逐项表决。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相关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主体、标的、价格等

1

、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的主体为科达机电和恒力泰公司及其股东罗明照等三十三名自然人。科达机电为吸收合并

方，恒力泰公司为被吸收合并方，罗明照等三十三名自然人为科达机电本次吸收合并的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2

、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恒力泰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及其相关业务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3

、交易价格：

交易标的之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经初步预估，预评估值约为

96,000

万元。 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最终的交易价格。 资产评估结果确定后，本公司董事会

将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4

、评估基准日：

本次交易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3

月

31

日。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5

、交易方式：

科达机电吸收合并恒力泰公司，支付总体交易对价约为

96,000

万元，其中

10,000

万元以现金支付，

其它

86,000

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6

、过渡期损益安排：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 科达机电与罗明照等三十三名自然人协商

确定，标的资产在过渡期的利润由科达机电享有；标的资产在过渡期的亏损，由罗明照等三十三名自然人

股东按照其在恒力泰公司的持股比例向科达机电补偿同等金额的现金。具体补偿金额以资产交割日为基

准日的相关专项审计结果为基础计算。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发行股份方案

1

、发行方式：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后

6

个月内，公司向罗明照等三十三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3

、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因公司在

2010

年

3

月

9

日按每

10

股派息人民币

1.00

元（含税）、转增

3

股进行了除权除息，因此在

计算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时，公司首先对

2010

年

2

月

22

日至

2010

年

3

月

8

日（除

权除息前

1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额和股票交易总量进行了复权处理，然后分别与

2010

年

3

月

9

日

至

2010

年

3

月

22

日（除权除息后

1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额和股票交易总量求和，再按上述公式算

出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的均价。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除权除息后的定价区间前

1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

+

定价区间后

1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除权除息后的定价区间前

1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

交量

+

定价区间后

1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其中： 除权除息后的定价区间前

1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定价区间前

1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

量

*1.30

除权除息后的定价区间前

1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除权除息前的定价区间前

1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

-

除权除息前定价区间前

1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0.1

元

/

股

按上述公式得出除权除息后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18.97

元

/

股。 最终

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科达机电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4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科达机电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资产价值中约为

86,000

万元的部分，按照本次发行股票

价格

18.97

元

/

股计算，本次拟发行股份数量约为

4,533.47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交易标的经具有证

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结果确定，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

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5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罗明照等三十三名恒力泰公司的自然人股东。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6

、发行股份的禁售期：

本次向罗明照等三十三名自然人发行的股份自完成股权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罗明照等三十三名自然人特别承诺自前述限售期满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其因

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科达机电股份的

80%

。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7

、上市地点：

在禁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8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与本次发行股票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9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

股权比例共享。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组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告

[2008]14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如下审慎判断：

1

、交易标的涉及的立项、环保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审批情况，以及本次交易涉及有关主管部门审批事

项的情况，与会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拟吸收合并的恒力泰公司已根据新厂搬迁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的许

可或批准文件，并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涉及有关主管部门审批事项的情况。

2

、交易对方已经合法拥有恒力泰公司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恒力泰公司合

法存续，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

等方面保持独立。

4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

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与佛山市恒力泰机

械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协议

>

的议案》。

上述《吸收合并协议》双方就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对价、限售期、期间损益归属、过渡期安排、交割、

员工安置、违约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约定。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就本次吸收合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吸收合并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 审计师、

资产评估师、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专业意见。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
：

独一味 证券代码
：

002219

公告编号
：

2010-011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

2010

年

4

月

6

日召开，经全体董事提议一致表决通过召开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9:30

3

、会议地点：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456

号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三）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

<

董事会

2009

年度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黄友、白慧良、范自力先生将分别在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二）审议《关于

<

监事会

2009

年度工作报告

>

的议案》；

（三）审议《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五）审议《关于

200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

<2009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七）审议《关于

2009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九）审议《关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十）审议《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0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ofo.com.cn

）进行披露（公告编

号：

2010-004

和

2010-005

）。

三、出席会议人员

1

、截止

2010

年

5

月

12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或其合法代表人；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

4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时间：

201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00－5:00

（传真登记截止日期为

2010

年

5

月

18

日）。

2

、登记方式：

A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B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资

格的有效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必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手续。

C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3

、会议登记地点：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456

号），信函上请注

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邮编：

610063

五、其它

1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黄蕊、曾庆眉

联系电话：

028-85950888-8618

传真电话：

028-85950652

通讯地址：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456

号

2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代表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3

、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股东登记表

截止

2010

年

5

月

12

日下午

3

：

00

交易结束时，本公司（或本人）持有独一味股票，现登记参加

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股东帐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或本人）兹授权委托 （先 生

/

女 士 ）（身份证号码： ）

代表本公司（或本人）出席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自然人股： 法人股：

股东帐户号： 股东帐户号：

持股数： 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 法人单位盖章：

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有限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简称
：

独一味 证券代码
：

002219

公告编号
：

2010-012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办

2009

年年度报告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8

日发布了

2009

年年度报告， 并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举行了

2009

年度

报告业绩说明会。

根据中国证监会甘肃监管局

4

月

19

日下发的《甘肃证监局关于召开甘肃上市公司

2009

年度业绩

集体说明会暨公司治理学习交流会的通知》

(

甘证监函字

[2010]44

号

)

要求

,

以及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

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

公司定于

2010

年

5

月

5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11:30

举行

2009

年年度报告

业绩说明会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采取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以登录

"

甘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chinairm.p5w.net/dqhd/

gansu/)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证券事务代表曾庆眉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３６

证券简称
：

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９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召

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红股

５

股，派

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９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６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增）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５０

傅利泉

２ ００＊＊＊＊＊８３４

朱江明

３ ００＊＊＊＊＊１５１

陈爱玲

４ ００＊＊＊＊＊６４６

陈金霞

５ ００＊＊＊＊＊５２４

吴军

６ ０８＊＊＊＊＊１７３

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 ００＊＊＊＊＊１６８

王增锹

８ ００＊＊＊＊＊１６９

徐曙

五、本次所送（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

，

４９１

，

２１５ ６３．６１％ ２１

，

２４５

，

６０７ ２１

，

２４５

，

６０８ ４２

，

４９１

，

２１５ ８４

，

９８２

，

４３０ ６３．６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８９％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８９％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１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２．５８％ ８６２

，

５００ ８６２

，

５００ １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４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５１．３１％ １７

，

１３７

，

５００ １７

，

１３７

，

５００ ３４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６８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５１．３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６

，

４９１

，

２１５ ９．７２％ ３

，

２４５

，

６０７ ３

，

２４５

，

６０８ ６

，

４９１

，

２１５ １２

，

９８２

，

４３０ ９．７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

，

３０８

，

７８５ ３６．３９％ １２

，

１５４

，

３９３ １２

，

１５４

，

３９２ ２４

，

３０８

，

７８５ ４８

，

６１７

，

５７０ ３６．３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

，

３０８

，

７８５ ３６．３９％ １２

，

１５４

，

３９３ １２

，

１５４

，

３９２ ２４

，

３０８

，

７８５ ４８

，

６１７

，

５７０ ３６．３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６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９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８８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１１８７

号

咨询联系人：吴坚、李晓明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９３９５２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９３３２１１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股票简称
：

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
：

600309

公告编号
：

临
2010-06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

：

00

在宁波大榭国际大酒店召开。 参加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0

人，代表股份数额

889,301,46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46%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大会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建生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就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各项提案以记名方式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89,301,46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89,301,464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二

)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2009

年末总股本

1,663,334,400.00

股为基数， 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3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分配利润总额为

499,000,320

元，剩余利润为

650,104,165.76

元结转下年分配。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89,301,46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89,301,464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三

)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及

2010

年投资资金支出计划》；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88,697,625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89,301,464

股的

99.93%

；反对票

603,839

股；弃权票

0

股。

(

四

)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89,301,46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89,301,464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五

)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89,301,46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89,301,464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六

)

、审议通过《关于支付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2009

年度共计支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国内业务审计费用

180

万元；海外公司业务分别

由美国德勤、荷兰德勤审计，分别支付美国德勤审计费用

20

万元、荷兰德勤审计费用

25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889,301,4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89,301,464

股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七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股东，对本项议案申请了回避表决，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9,393,52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49,393,528

股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八

)

、审议通过《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86,442,53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89,301,464

股的

99.68%

；反对票

2,858,927

股；弃权票

0

股。

(

九

)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889,301,4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89,301,464

股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广亮生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

认为本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同意将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作为本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其出

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8

日


